实验与网络信息中心防火墙服务开放申请表

	服务器管理员填写栏



	服务开放范围
	开放服务端口及简要说明
	开放特殊服务IP地址（段）及时间

	校内开放

□
	□ 80（HTTP）
□ 20-21（FTP）

其他特殊服务端口：


	

	校外开放

□
	□ 80
□ 20-21

其他特殊服务端口：


	

	服务器功用描述
	
	服务器IP地址
	

	服务器管理人
	
	联系方式
	办公电话：

手机：

	服务器仅允许向互联网提供以上登记的服务内容。超出登记范围，一经发现，网络信息中心有权停止该服务器服务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负责人签字并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实验与网络信息中心填写栏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
注：

1、服务器需要对外提供服务的，需要填写《网络信息中心防火墙服务开放申请》，经所属部门领导批准签字并盖章后，报实验与网络信息中心审核批准。

2、服务器服务应在满足需要的情况下，开放尽量少的端口服务；对于特殊服务（如远程桌面、SSH和telnet等）执行更加严格的要求：需要访问的源地址（段）要指明，如若确实无法指明，须填写缘由（另附），且必须填写服务开放起止时间，届时如没有特殊申请将关闭。

3、书面表格报送实验与网络信息中心，审核通过后两天内开通相关服务。
